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塔城地质大队围墙及周边设施改造项目
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建设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塔城地质大队
2、工程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塔城地质大队围墙及周边设施改造项目
3、工程概况：拆除围栏、拆除旧房屋、新铺混凝土地坪、新建车棚、安装铁艺围栏、办公楼内卫生间维修等，取费为特殊地区类别不计取。
4、建设地点：乌苏市
二、编制依据及说明
1、本项目由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量确认单及相关标准图集、规范、作法。
2、本工程计价方式为清单计价，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3、本工程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安装、市政工程费用定额》（2020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2020版）、《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TY02-31-20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装工程补充消耗量定额》（2020版）。本工程执行调整后的塔城地区乌苏市现行估价表（除税后的估价表），涉及营改增的费率调整执行《关于建筑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调整塔城地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实施意见》（新建标【2018】6号）。
4、税金调整执行《关于实施建筑业增值税新税率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新建标〔2019〕4号），建筑业增值税税率为9%。
5、规费、税金为不可竞争费。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有关问题
1、除税暂列金额58000元。
2、专业暂估为352500元。专业工程暂估详见明细表共计2项。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计量单位
	除税单价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1
	新建钢结构车棚
	1、面积600平方米；根据甲方要求由专业厂家设计，包含安装等
	项
	336000

	2
	安装路灯
	1、安装路灯12个、规格甲方选定，包含土建部分、设备费、安装费、调试费等
	项
	16500


3、材料暂估价详见明细表共计2项，确定暂估价实际价格应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第9.9节暂估价执行。由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采购，经发包人确认单价后取代暂估价，调整合同价款。其中材料暂估单价、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应为除税单价。暂估价由建设单位设定。
	序号
	材料（工程设备）名称、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暂估价（元）

	
	
	
	除税单价

	1
	金属花饰栏杆
	m
	180

	2
	戈壁土
	m3
	20


4、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等措施费用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新疆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计取方法的公告》2020年第120号执行。
[bookmark: _GoBack]5、智慧工地本工程不计入。
